
三、响应函

我方参加（项目名称：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碎纸机框架协议采购项目（2025

年度））（采购编号：BGPC-Z25015）的有关采购活动。为此，我方同意和承诺：

（一）我方承诺已详细阅读并理解征集文件及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相关操

作手册中关于本项目电子响应各项要求、流程及注意事项，如未按要求操作导致的响应

无效，责任由我方承担。

（二）我方已详细阅读全部征集文件、包括征集文件的相关更正补充（如有的话）、

参考资料及有关附件，保证遵守征集文件的规定。

（三）我方已经完全理解了征集文件中的各项内容和响应人的各项权利义务的真实

含义，并承诺在发生争议时不会以对征集文件存在误解、不明白的条款为由，对征集人

行使任何法律上的抗辩权。

（四）我方同意在本项目征集文件中规定的电子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起180天内

遵守本响应文件中的承诺且在此期限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遵守“响应人须知”中第

九条第二款关于延长电子响应文件有效期的规定。

（五）我方承诺提供响应人须知规定的全部电子响应文件。

（六）我方承诺完全满足和响应征集文件中的各项商务和技术要求，愿意如实提供

任何与本项征集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若有偏差，已在响应文件中显著处予以

说明。

（七）我方按征集文件要求提供和交付的货物及服务的报价详见电子响应文件。

（八）我方保证忠实地执行与征集人、采购人所签订的框架协议和采购合同，并承

担协议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九）我方知晓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条中对于供应商的有关规

定，若有相关情形的，依法接受有关处罚，及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

（十）本响应函自本项目电子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起生效。

响应人名称（加盖公章）： 北京美瑞思诺科技有限公司

响应人相关备注信息：

响应人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委会西 500 米

项目负责人姓名 王红涛

项目负责人手机号 13381115506

项目负责人邮箱 447867645@qq.com

请响应人按要求填写上述备注信息，不作为评审使用。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北京

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碎纸机框架协议采购项目（2025年度））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

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

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配置 1-全聚得 Q9158碎纸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美瑞思诺

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入为 5125.5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6.4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配置 2-全聚得 Q9288碎纸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美瑞思诺

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入为 5125.5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6.4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配置 3-全聚得 Q9355碎纸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美瑞思诺

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入为 5125.5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6.4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配置 4-全聚得 Q9588碎纸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美瑞思诺

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入为 5125.5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6.4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配置 5-全聚得 Q9988碎纸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美瑞思诺

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入为 5125.5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6.4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配置 6-全聚得 Q9538碎纸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美瑞思诺

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入为 5125.5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6.4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配置 7-全聚得 Q9545碎纸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美瑞思诺

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入为 5125.51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6.4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公章）：北京美瑞思诺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5年 9月 28日

说明：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

可不填报。

2.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

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无须提供本声明函。

3. 本声明函中标的名称及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名称详见征集文件第四部分采

购需求中的采购清单，且须与采购清单中信息一致。

4.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详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

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号）。

5. 请响应人在第一栏（标的名称）处，按照“包号+产品名称”的格式，完整填报所

投各包的包号及产品名称。填报的产品名称与第四部分采购需求列表中的产品名称

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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